
附件 1 

109.3.5版 

【註】本文件業已合併至〈國立臺灣大學學生退費暨授權申請書〉，僅有線上辦理宿舍退費之受款人申請人時方需填寫 

 

國立臺灣大學暫緩入境學生校內宿舍退費授權書 

學生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系所年級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（居留證統一編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(手機)：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人同意國立臺灣大學將下列退費款項，匯入以下郵局或銀行帳號，且同意匯費

由退費款項內扣除。(目前匯入郵局、玉山銀行、華南銀行免匯費，匯入其他銀

行須扣 NT$30元匯費。) 

108-2學期及暑期住宿費，以及先前所繳交之宿舍押金。 

先前所繳交之宿舍押金。 

 

●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 

受款人與學生關係：             

授權該受款人之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款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受款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(郵局)：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(銀行)：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分行  分行代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靠左填寫） 

 


